
国防专利条例 
 

（2004 年 9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418 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有关国防的发明专利权，确保国家秘密，便利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

促进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防专利是指涉及国防利益以及对国防建设具有潜在作用需要保密的发明专

利。 
 
第三条 国家国防专利机构（以下简称国防专利机构）负责受理和审查国防专利申请。

经国防专利机构审查认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授予国防专利权。 
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以下简称总装备部）分

别负责地方系统和军队系统的国防专利管理工作。 
 
第四条 涉及国防利益或者对国防建设具有潜在作用被确定为绝密级国家秘密的发明

不得申请国防专利。 
国防专利申请以及国防专利的保密工作，在解密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五条 国防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为 20 年，自申请日起计算。 
 
第六条 国防专利在保护期内，因情况变化需要变更密级、解密或者国防专利权终止后

需要延长保密期限的，国防专利机构可以作出变更密级、解密或者延长保密期限的决定；但

是对在申请国防专利前已被确定为国家秘密的，应当征得原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的机关、单

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的同意。 
被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统称国防专利权人）可以向国防专利机构提出

变更密级、解密或者延长保密期限的书面申请；属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军队单位的，应

当附送原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的机关、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的意见。 
国防专利机构应当将变更密级、解密或者延长保密期限的决定，在该机构出版的《国防

专利内部通报》上刊登，并通知国防专利权人，同时将解密的国防专利报送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转为普通专利。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解密的国防专利向社会公告。 
 
第七条 国防专利申请权和国防专利权经批准可以向国内的中国单位和个人转让。 
转让国防专利申请权或者国防专利权，应当确保国家秘密不被泄露，保证国防和军队建

设不受影响，并向国防专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由国防专利机构进行初步审查后依照本条例

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职责分工，及时报送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审批。 
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应当自国防专利机构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作出不批准决定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经批准转让国防专利申请权或者国防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防专

利机构登记，由国防专利机构在《国防专利内部通报》上刊登。国防专利申请权或者国防专



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八条 禁止向国外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国内的外国人和外国机构转让国防专利申请

权和国防专利权。 
 
第九条 需要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申请国防专利和办理其他国防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国

防专利机构指定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专利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办理国防专利申请和

其他国防专利事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章 国防专利的申请、审查和授权 
 

第十条 申请国防专利的，应当向国防专利机构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其摘要和权利要

求书等文件。 
国防专利申请人应当按照国防专利机构规定的要求和统一格式撰写申请文件，并亲自送

交或者经过机要通信以及其他保密方式传交国防专利机构，不得按普通函件邮寄。 
国防专利机构收到国防专利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申请文件通过机要通信邮寄的，以

寄出的邮戳日为申请日。 
 
第十一条 国防专利机构定期派人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查看普通专利申请，发现其中

有涉及国防利益或者对国防建设具有潜在作用需要保密的，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同意后转

为国防专利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普通专利申请转为国防专利申请后，国防专利机构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对该国防专利

申请进行审查。 
 
第十二条 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发明，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之前没有同样的发明在国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在国内出版物

上发表过、在国内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也没有同样的发明由他人提出过申请

并在申请日以后获得国防专利权。 
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之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实用性，是指该发明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第十三条 申请国防专利的发明在申请日之前 6 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

颖性： 
（一）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举办的内部展览会上首次

展出的； 
（二）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召开的内部学术会议或者

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三）他人未经国防专利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的，国防专利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时声明，并自申请日起 2 个月内提供有

关证明文件。 
 
第十四条 国防专利机构对国防专利申请进行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

通知国防专利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国防专利申请进行修改、补正；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的，该国防专利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国防专利申请人在自申请日起 6 个月内或者在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进行答复时，可

以对其国防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申请人对其国防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第十五条 国防专利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对国防专利申请进行修改、补正后，国防专利

机构认为仍然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 
 
第十六条 国防专利机构设立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负责国防专利的复审和无效宣告工

作。 
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由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组成，其主任委员由国防专利机构负责人兼

任。 
 
第十七条 国防专利申请人对国防专利机构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

日起 3 个月内，向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并作出决定后，

通知国防专利申请人。 
 
第十八条 国防专利申请经审查认为没有驳回理由或者驳回后经过复审认为不应当驳

回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国防专利权的决定，并委托国防专利机构颁发国防专

利证书，同时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版的专利公报上公告该国防专利的申请日、授权日和

专利号。国防专利机构应当将该国防专利的有关事项予以登记，并在《国防专利内部通报》

上刊登。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国防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可以向国防

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国防专利权无效的请求。 
 
第二十条 国防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国防专利权无效的请求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后，

通知请求人和国防专利权人。宣告国防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国防专利机构应当予以登记并在

《国防专利内部通报》上刊登，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在专利公报上公布。 
 

第三章 国防专利的实施 
 

第二十一条 国防专利机构应当自授予国防专利权之日起 3 个月内，将该国防专利有关

文件副本送交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收到文件副本的部

门，应当在 4 个月内就该国防专利的实施提出书面意见，并通知国防专利机构。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允许其指定的

单位实施本系统或者本部门内的国防专利；需要指定实施本系统或者本部门以外的国防专利

的，应当向国防专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由国防专利机构依照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职

责分工报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批准后实施。 
国防专利机构对国防专利的指定实施予以登记，并在《国防专利内部通报》上刊登。 
 
第二十三条 实施他人国防专利的单位应当与国防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合同，依照本

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向国防专利权人支付费用，并报国防专利机构备案。实施单位不得允

许合同规定以外的单位实施该国防专利。 



 
第二十四条 国防专利权人许可国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国防专利的，应当确保国家

秘密不被泄露，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受影响，并向国防专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由国防专

利机构进行初步审查后依照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职责分工，及时报送国务院国防科学

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审批。 
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应当自国防专利机构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作出不批准决定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实施他人国防专利的，应当向国防专利权人支付国防专利使用费。实施使

用国家直接投入的国防科研经费或者其他国防经费进行科研活动所产生的国防专利，符合产

生该国防专利的经费使用目的的，可以只支付必要的国防专利实施费；但是，科研合同另有

约定或者科研任务书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所称国防专利实施费，是指国防专利实施中发生的为提供技术资料、培训人员以及

进一步开发技术等所需的费用。 
 
第二十六条 国防专利指定实施的实施费或者使用费的数额，由国防专利权人与实施单

位协商确定；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防专利机构裁决。 
 
第二十七条 国家对国防专利权人给予补偿。国防专利机构在颁发国防专利证书后，向

国防专利权人支付国防专利补偿费，具体数额由国防专利机构确定。属于职务发明的，国防

专利权人应当将不少于 50％的补偿费发给发明人。 
 

第四章 国防专利的管理和保护 
 

第二十八条 国防专利机构出版的《国防专利内部通报》属于国家秘密文件，其知悉范

围由国防专利机构确定。 
《国防专利内部通报》刊登下列内容： 
（一）国防专利申请中记载的著录事项； 
（二）国防专利的权利要求书； 
（三）发明说明书的摘要； 
（四）国防专利权的授予； 
（五）国防专利权的终止； 
（六）国防专利权的无效宣告； 
（七）国防专利申请权、国防专利权的转移； 
（八）国防专利的指定实施； 
（九）国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 
（十）国防专利的变更密级、解密； 
（十一）国防专利保密期限的延长； 
（十二）国防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的变更； 
（十三）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九条 国防专利权被授予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国防专利机构同意，可以查

阅国防专利说明书： 
（一）提出宣告国防专利权无效请求的； 



（二）需要实施国防专利的； 
（三）发生国防专利纠纷的； 
（四）因国防科研需要的。 
查阅者对其在查阅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三十条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管理部门应当指定一个机构管理国防专利工作，并通知国防专利机

构。该管理国防专利工作的机构在业务上受国防专利机构指导。 
承担国防科研、生产任务以及参与军事订货的军队单位、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和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应当指定相应的机构管理本单位的国防专利工作。 
 
第三十一条 国防专利机构应当事人请求，可以对下列国防专利纠纷进行调解： 
（一）国防专利申请权和国防专利权归属纠纷； 
（二）国防专利发明人资格纠纷； 
（三）职务发明的发明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四）国防专利使用费和实施费纠纷。 
 
第三十二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本条例另有规定的以外，未经国防专利权

人许可实施其国防专利，即侵犯其国防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

或者协商不成的，国防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国防专利

机构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向国防专利机构申请国防专利和办理其他手续，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费用。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适用于国防专利，但本条例有专门规定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1990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中央军事

委员会批准的《国防专利条例》同时废止。 


